
第三条�关税减让和消除
1.�各缔约方的关税减让或消除计划应要求对列名的关税线项下的商品适
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逐步减让，并在适用的情况下根据本协定消除。

2.�所有关税线均适用本协定项下的关税减让或消除计划，并应按如下方式分类：

(a)�常规轨道：各缔约方自行将其置于常规轨道的关税线，应分别
对其适用的最惠国关税税率根据附件1中规定的模式逐步减让和消
除，以实现其中规定的门槛目标；以及�(b)�敏感轨道：各缔约方
自行将其置于敏感轨道的关税线，应分别对其适用的最惠国关税
税率根据附件2中规定的模式减让或消除。

3.�除附件1和附件2的规定外，各缔约方根据本协定作出的所有承诺应适用于所
有其他缔约方。

第4条�透明
度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X条应，在不改变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并入本协定并
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5条�原产
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和适用于本协定项下货物的操作认证程序载于附件3及其
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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